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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程序化交易委托协议文本
（必备条款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程序化交易委托协议签约履约行为，维护协议主

体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《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规定》）等有关规定，中国期货业

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起草了《程序化交易委托协议文

本（必备条款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必备条款》）。

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《管理规定》第七条明确，期货公司接受客户程序化交

易委托前，应当与客户签订程序化交易委托协议（以下简称

“委托协议”），委托协议的必备条款由协会制定。为落实

《管理规定》要求，协会起草了《必备条款》，对期货公司

与客户的权利、义务等事项进行约定，明确报告管理、风险

控制等要求，规范双方的签约履约行为，推动程序化交易规

范发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规定》对程序化交易报告管理、系统接入管理、

交易监测与风险管理等进行了规范，《必备条款》通过约定

客户的报告义务、期货公司的确认义务、系统接入要求、双

方有关合规交易的权利义务等内容，对《管理规定》有关要

求予以落实。《必备条款》共六章二十七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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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客户的报告义务

一是约定客户从事程序化交易前向期货公司报告的义

务，并约定客户在收到期货公司书面确认后，方可从事程序

化交易。二是约定客户从事程序化交易符合高频交易特征的，

应当向期货公司履行额外报告义务。三是约定客户向期货公

司进行变更报告的义务。四是约定客户应当确保报告信息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（二）期货公司的确认及保密义务

一是约定期货公司向客户书面确认期货交易所对客户

报告信息反馈结果的义务。二是约定期货公司对客户报告的

信息承担保密义务。

（三）期货公司核查客户报告信息的权利

约定期货公司有权对客户报告的信息进行核查，包括但

不限于对客户身份进行穿透核查，对账户交易信息和交易软

件信息等进行核查，客户应当配合。

（四）系统接入要求

一是约定期货公司为客户提供系统外接服务时，双方应

当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期货交易所、协会业务规则。

二是约定客户用于程序化交易的技术系统和期货公司使用

的交易信息系统应当具备的功能。三是约定客户用于程序化

交易的技术系统在接入期货公司交易信息系统前，客户应当

配合期货公司对其技术系统进行测试。

（五）双方有关合规交易的权利义务

一是约定客户应当依法合规从事程序化交易，遵循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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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等要求。二是对于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客户，约定其应

当建立并有效执行程序化交易相关内控合规制度。三是约定

期货公司有权监控客户程序化交易行为，在发生委托协议约

定情形时，有权采取拒绝接受客户开仓委托等相关措施。四

是约定期货公司与客户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当采取的措施。

（六）违约责任及协议的终止

一是约定期货公司与客户因任何一方违约而给对方造

成实际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二是约定免除因不可抗

力、异常事故、政策法律变化等因素，导致协议任何一方不

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委托协议的相应责任。三是约定免除期货

公司因根据委托协议约定对客户采取相关措施的责任。四是

约定委托协议终止的具体情形。

三、《必备条款》适用情形

期货公司接受客户程序化交易委托前，应当与客户签订

委托协议，委托协议必须涵盖《必备条款》所有内容，但期

货公司可以结合自身风控要求等具体情况对《必备条款》进

行适当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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